摘要
    本繫放中心已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經由在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兩次理監事會議中提出討論，且在召開繫放員座談會之後，於去年（94年）十月正式成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目前，本中心歸屬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管理，並已確定各項業務之管理辦法；且已聯繫並統計各地方鳥會及各相關單位之繫放人員，並完成列冊，合計曾經或近期仍有參與繫放工作者共139名，其中含「現有繫放員」54名。我們已清點現存繫放工具與腳環的數量；並持續收集、整理早期繫放之原始資料；並協助辦理國內鳥類繫放人員之訓練，例如，在十二月指導桃園機場官兵執行繫放實習。另外，將管理並彙整各地方鳥會之繫放計畫。
關鍵詞：繫放中心、鳥類繫放。
Abstract
Banding Center, Wild Bird Federatio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05, derived from the twice council conferences and called a Banding Conference by Wild Bird Federation Taiwan under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At present, the Banding Center belongs to Wild Bird Federation Taiwan, and the Center has already set necessary regulations.  We has already connected and compiled all local wild bird societies and listed all banding members.  There were 139 members who had ever banded wild birds before, and 54 of them still banding at current.  We have checked out all existing banding tools and foot-rings.  We continue to collect and compile the former banding data, and assist the domestic banding training program.  For example, we helped the banding training of   Tao-Yuan Military Airports.  Meanwhile, we will be in charge and combine every local banding program.

Key words: Banging Center, bird banding.

一、前言
    遷徙性的候鳥每年進行數百到數千公里的長距離遷徙，會經過許多不同的國家、地區，因此，需要許多國家聯合的保育策略來加以保護，而台灣地區恰巧位於中間東亞－澳洲遷徙路線上的一個候鳥重要棲地（圖一）。此外，台灣雖然面積不大，但卻也有不少特有種與特有亞種的鳥類（佔所有鳥種的19 %）在這島上，顯示台灣在鳥類研究上的重要性。
     不論遷徙性鳥類或居留在台灣此地的鳥類，除了基礎的生態研究外，透過繫放可以達到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包含遷徙路徑、族群的存活率或死亡率、族群散布模式、棲地利用與分布狀況、個體的壽命、遷徙策略等，但這些繫放與回收的資料卻是需要在投入長期的努力之後才能慢慢有具體的成果。
    如果沒有一個鳥類繫放中心來協助這些資料的整合、管理與聯繫，可能會使得相關研究無法延續，成果受到限制，枉費台灣地處東亞至澳洲間候鳥遷徙路線上舉足輕重的生態地位。因此對於推動相關的鳥類研究，成立台灣的鳥類繫放中心將是當務之急，不僅有助於研究、維繫繫放技術的傳承，且與國際間的交流與技術知識將可隨之增進與更新。
二、方法
1、去年（94年）八月下旬開始執行先期作業，包括清查全台灣各相關單位曾經、或目前仍執行繫放之人員，確認提報的繫放員名單、整理繫放中心組織簡則及各項業務之管理辦法初稿等。
2、十月上旬於南投縣集集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召開繫放員座談會（照片1），並為第一次繫放中心籌備會議，共有33名相關人員出席。會中除與各繫放員溝通對繫放中心的期望外，希望確定繫放中心組織的定位。

3、十月中旬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中，通過成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籌備小組」，由小組統籌相關事務，小組成員共七人，包括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理、監事方偉宏、郭東輝、歐瑞耀三人，並邀請高級繫放員歐陽建華先生，以及台北市野鳥學會、東海大學、高雄市野鳥學會各一名代表，並由歐瑞耀監事擔任小組的主持者。

4、十一月下旬的理、監事會座談會針對繫放中心執行計畫的討論中，決議成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而此單位歸屬在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組織架構下，所以不需要繫放委員會，而由理、監事會決議繫放工作的發展。另外，聘任歐陽建華先生為繫放中心主任，任期兩年，並於後聘任專職人員一名，全權負責本中心之業務，並開始推動執行。
5、十二月上旬的理、監事會重申前次理、監事會座談會針對繫放中心部份所做的決議。
6、十二月上旬，由歐陽建華主任與王季新先生於北投的貴子坑生態園區指導桃園機場官兵執行繫放實習（照片2）。

7、整理與清點繫放工具與腳環；並持續收集、整理早期繫放作業之原始資料。
8、管理並彙整各地方鳥會各項之鳥類繫放計畫。

9、研擬明年（95年）繫放中心之工作重點。
三、結果與討論
1、聯繫並統計各地方鳥會及各相關單位繫放人員（民航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東海大學環科所等），並已完成列冊，合計「現有繫放員」54名，「新繫放員」30名以及「舊繫放員」55名，合計139名。而「現有繫放員」包含「帶隊繫放者」16名，「可獨立繫放者」12名。
2、完成繫放中心組織簡則及各項業務之管理辦法，包括繫放中心的組織定位、繫放中心的執行工作架構，繫放作業審查辦法、繫放人員管理辦法、繫放管理辦法以及繫放資料運用準則等。
3、十月中旬成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籌備小組」，小組成員共七人，並由歐瑞耀監事擔任小組的主持者。
4、十二月一日，繫放中心兼任專員一名到任。
5、初步整理妥繫放工具與腳環，合計合金腳環的類型有A、B••••H，J••••N等13種，目前，K環已零庫存，其次為A環，只剩1000個，其餘類型腳環的庫存量無虞；另外，並開始持續收集整理早期繫放之原始資料，包括紙本與電子檔。

6、協助辦理國內鳥類繫放人員訓練及技術交流，如於十二月指導桃園機場官兵執行繫放實習。
7、管理並彙整各地方鳥會各項之鳥類繫放計畫。目前，已知95年將執行繫放作業的有中華鳥會繫放中心、雲林鳥會、高雄鳥會與澎湖鳥會。
8、95年繫放中心之工作重點，除了延續94年之例行業務外，還擬選定北、中、南、東四區地方鳥會舉辦鳥類繫放訓練課程。並積極與國際鳥類繫放單位保持聯繫，以獲得最新的訊息與技術。並於年底舉辦繫放成果研討會與發表論文。
四、檢討與建議
   無。
五、參考文獻
McClure, H. E. 1974. Migra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birds of Asia. U.S. Army Medical Component, SEATO Medical Project. Bangkok, Tailand.
附錄一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組織定位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以下簡稱繫放中心）以服務為目的，辦理各項繫放工作公文核轉事宜，並將繫放資訊整合，提供未來研究發展之用。與各地繫放站及繫放員聯絡，並與各地方縣市政府及中央主管單位行政院農委會保持密切聯繫。繫放工作發展及掌握由理監事會研討決議後交繫放中心推動執行。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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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單位              繫放中心             各地鳥會繫放組(繫放站)
  行政院農委會                                   及其他繫放組織
  
  地方縣市政府                         各項相關繫放研究工作

或國家公園及其他相關單位 
附錄二 繫放中心執行工作架構

    說明：繫放中心之主要任務以服務管理為目標，並非執行繫放工作；其發展為理監事會主導，作業及人員升等由審查小組決策，訓練工作為訓練計畫小組執行。中心工作管理人員為聯繫及依各管理辦法執行其任務。

附錄三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組織簡則
第一條  目的
為使台灣鳥類繫放工作合法與一致，確保鳥類安全，提升鳥類知識，增進國際合作，特設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組識簡則（以下簡稱簡則）。
第二條  任務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國內各團體或個人提出鳥類繫放計畫申請。
二、本中心所屬繫放人員資格之管理，包括資格驗証、升級、頒証等。
三、繫放腳環之管理，包括訂購、記錄、發放、查詢等。
四、繫放資料之管理，包括資料之建檔、查詢、統計、發布等。
五、編印繫放年鑑。
六、國際繫放計畫或活動之聯繫。
七、繫放資訊之提供與諮詢服務。
八、其他與繫放相關業務，或經政府主管單位指定之工作。
第三條  組織與職掌
理監事會負責督導中心業務之進行。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1人，由理監事會任命，為無給職，任期二年。
中心主任對內總理本中心各項業務，對外代表本中心。
本中心另設審查小組及訓練工作小組，處理各項任務，或另訂繫放相關之工作規則，以協助處理各項業務。
第四條  工作人員
本中心至少置專職工作人員1人，協助中心主任處理任務所訂之業務。
第五條  繫放人員管理
本中心不另招收會員，但得對參與鳥類繫放之個人和團體予以分類管理，其分類和管理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經費 

本中心除專職人員1 人的人事費外，應盡可能自籌經費辦理相關業務。
第七條  附則
本中心自訂之各項辦法，作業細則、規則等，由繫放中心主任核定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附錄四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作業審查辦法

第一條  目的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接受農委會委託為迅速有效地審查所屬團體會員之各項繫放計畫及繫放人員升級審查工作，特訂定本中心繫放作業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繫放計畫申請
1. 申請繫放計畫之資格為：具一般繫放員中之高級繫放員及限制性繫放員之証書者得提出繫放申請而為計畫負責人。
2. 申請需附計畫書（格式同國科會申請計畫）及參與人員名單，於每年10月底前送本中心。經審查核准後發放繫放執照及核轉許可公文並得於次年1月份開始執行之。未能於期限內申請者，視狀況處理之。
3. 計畫書交中心後彙整，由中心主任召集審查小組審核。

第三條  繫放員資格審核申請
每年10月底前依繫放人員管理辦法提出申請，彙整後由中心主任召集審查小組核准後發証。

第四條  審核
1. 審查小組成員由學者、政府、高級繫放員3-5人組成。
2. 審查小組人員，由中心主任聘任，任期二年，負責審核繫放員資格及繫放計畫。
3. 審查及申覆之決議方式及標準，由審查小組討論確定。

第五條  申覆
未核准之申請案接獲通知後2週內備妥補充資料提出申覆，逾期不再受理。

第六條  附則
本辦法經中心主任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錄五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人員管理辦法

第一條  目的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確保所屬團體會員之各項繫放計畫之執行品質及鳥類安全，特訂定本繫放人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繫放人員分類與定義
本辦法所稱之繫放人員係指從事鳥類繫放工作者，依其執行期間和執行目的分成下列兩類。
（一）一般繫放員：又可分為下列三類
（1）高級繫放員：野外繫放作業執行負責人。
（2）初級繫放員：為高級繫放員之養成階段，一方面與高級繫放員學習，並協助高級繫放員處理繫放事務。
（3）實習繫放員：新進繫放員，學習及協助繫放工作。
（二）限制性繫放員：可獨立執行特定鳥種及特定區域繫放工作。

第三條  繫放人員資格及升級
凡有志從事鳥類繫放工作，經本中心依下列規定認定後，分別頒予資格証書。
（一）一般繫放員：
（1）實習繫放員：經參與繫放工作達5個工作天以上者，年滿14歲，處理鳥隻達20-50隻以上，並確認自己有足夠的興趣與嘗試的勇氣，由指導之高級繫放員向中心申請推薦。如停止繫放一年以上，須重新經參與繫放工作達5個工作天之訓練。
（2）初級繫放員：具實習繫放員一年以上經驗，年滿16歲，在持有實習繫放員執照後，處理鳥隻 20種及100  -250隻以上，獲指導之高級繫放員向中心提報推薦，於每年10月申請，經本中心審核後升級。如未進行繫放工作二年以上，終止其資格，二年以下，得經高級繫放員指導達5個工作天後推薦提報。
（3）高級繫放員：具初級繫放員有二年以上經驗者，年滿18歲，48個工作天，在持有初級繫放員執照後，處理鳥隻達40種及200-500隻以上，獲指導之高級繫放員及3位高級繫放員確認向中心提報推薦，於每年10月申請，提繫放委員會通過後升級。高級繫放員如未進行繫放工作三年以上，終止其資格，一年以上者得再受另位高級繫放員指導達5個工作天，一年以下，經另2位高級繫放員推薦經審查小組審核。

（二）限制性繫放員：此資格是針對初級繫放員，因環境特定，鳥種特定，經訓練後得高級繫放員認可獨立完成繫放工作。二年未做繫放者，重新審定。
第四條  繫放人員權利與義務
凡持有本中心頒予資格証書及依計畫核准取得繫放執照者，除可取得繫放年報、相關研究報告及無償查詢、使用繫放資料外，尚有下列權利與義務。
（一）一般繫放員：
（1）高級繫放員：
《1》使用及保管各項作業器材。
《2》申請使用及保管各腳環。
《3》按時繳交繫放標誌資料。
《4》提報繫放計畫。
《5》申請繫放執照。
《6》野外繫放作業負責人。
《7》教育、督導初級及實習繫放員。
《8》提報或申請推薦初級或實習繫放員。
《9》經推選得任繫放委員或訓練工作小組及審查小組成員及講師。
《10》協助或主持學術研究單位、鳥會、學校社團繫放計畫工作，或數位高級繫放員自組繫放合作小組。
《11》遵守中心訂定之作業規範。
（2）初級繫放員：
《1》接受高級繫放員指導訓練，不得單獨作業。
《2》協助高級繫放員作業。
《3》協助實習繫放員學習。
《4》定期參加繫放講習及訓練課程。
《5》遵守中心訂定之作業守則規範。
（3）實習繫放員：
《1》接受高級繫放員指導及初級繫放員協助，不得單獨作業及執行捉鳥上環動作。
《2》定期參加繫放講習及訓練課程。
《3》遵守繫放中訂定之作業規範。
（二）限制性繫放員：
《1》由高級繫放員認可推薦後依申請之計畫內容，獨立進行繫放工作。
《2》確實使用及保管各項作業器材。
《3》申請使用及保管腳環。
《4》按時回報各資料表及腳環繫放表。
《5》遵守中心所訂定之作業規範。
第五條  附則
本辦法由中心主任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錄六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標記及資料管理辦法

第一條  目的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接受農委會委託統籌國內鳥類繫放腳環發放、繫放資料庫維護使用及回收報告等工作，為使腳環及資料有效及無誤的運用，特訂定本中心鳥類繫放標記及資料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鳥類繫放標記
一、金屬腳環：由本中心統一訂製、排號、採購、發放。現有規格由小而大依序為K、A、B、C、D、E、M、F、N、G、H、J、L，13種。特殊尺寸之金屬腳環得於半年前申請訂製之。

二、其他標記：如色環、頸環、翼標、染色及追蹤器等均由計畫負責人自備，但為確保顏色編碼的使用無虞，於申請時由中心依所繫放鳥種向國內外相關機構查核。
第四條  申請
一、申請資格：國內研究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於研究或繫放計畫核准後，附計畫書影本並填寫腳環申請表申請之。
二、申請期限：計畫核准後可隨時申請。
三、申請腳環數量：依原提出計畫中鳥類繫放需求發送，增補時以每百整數及其倍數為限。

第五條  繫放標記資料
一、資料繳交：

〈1〉 向本中心申請腳環之計畫其負責人應於年度或繫放計畫結束後1個月內依簡式繫放紀錄表格式繳交鳥類繫放標記資料影印本1份及磁片資料檔1份(或上網輸入資料庫系統)。本中心必要時得將年度腳環領用數量及資料繳交狀況公佈之。

〈2〉計畫負責人繳交資料時可選擇立即公開、或計畫結束一年後、或三年後自然公開之條件。
二、資料運用：
〈1〉各計畫負責人得查詢及使用所負責計畫之所有資料。
〈2〉所有繫放人員得查詢及使用所有曾參與之繫放資料。
〈3〉經中心主任同意後得查詢及使用所有繫放資料，其中非資料提供或繫放員者得酌收手續費。
〈4〉所有之查詢、參閱均填寫申請單並記錄之。
〈5〉經索取資料而利用時，應註明資料出處及繫放員姓名。並將成果送繫放中心一份存參。
〈6〉本中心每年將彙整當年所有得公開資料，編印年報。

第六條  繫放腳環轉移、遺失及退回時，請填寫繫放腳環申請異動表。
第七條  繫放中心為標記資料收集及回收報告的統籌單位，負責資料庫的維護、使用及國內外回收資料的查詢及交換。

第八條  附則
本辦法經中心主任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圖1、台灣附近區域鳥類遷徙路線圖。修改自Migra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BIRDS of ASIA。
照片1、繫放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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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主持人
	歐陽建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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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到
	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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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人員
	議題討論


照片2、指導桃園機場官兵執行繫放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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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架網、固定網竿與調整網袋
	講解網纏住鳥的原理及如何解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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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繫放之各項工具
	講解如何紀錄繫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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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鳥之外部型態及示範持鳥方式
	檢視換羽或羽毛磨損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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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理監事會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





審查小組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作業審查辦法，見附錄四)


*審查繫放員資格及升等


*審查繫放員所提出之繫放計畫


小組成員3-5人





訓練計畫小組 (小組成員再行討論)


*研擬繫放員訓練計畫


*執行訓練工作


小組成員3-5人





中心以電腦管理作業系統為主


（包括人事管理工作系統、器材管理系統、繫放資料系統、腳環管理系統、繫放計畫系統、網路系統、財物系統等）


＊中心設專職工作人員一人


（此一人具備外語能力及管理經驗）





繫放人員管理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人員管理辦法，見附錄五)


*證書發給、資料回收、繫放課程訓練





繫放腳環管理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標誌及資料管理辦法，見附錄六)


*訂購、記錄、發放、查詢





繫放工具服務


*發放、收回、採購、記錄





研究計畫管理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作業審查辦法，見附錄四)


*申請、核轉許可、繳交報告、聯繫





繫放資料管理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繫放標誌及資料管理辦法，見附錄六)


*電腦磁片整理、影像幻燈片管理





繫放年報編印





國際聯繫





繫放工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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